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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沪科合〔2021〕4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 

上海市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

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70 号）和《国家科技资

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基〔2018〕48 号）精神，摸

清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家底，深入推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与开放共

享，强化科研仪器等科技资源管理与资产管理的工作协同，根据

《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发基〔2020〕342 号）要求，组织开展 2021

年度本市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（以下简称“科技资源调查”）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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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对象与内容 

2021 年科技资源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拥有财政投入形成科技

资源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。 

科技资源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：法人单位资源概况、单台

（套）原值 50 万元以上且建账（购置）日期在 2010 年以后的大

型科研仪器存量及运行服务情况，科技资源库（馆）建设运行情

况。国家规定的涉密内容不参加调查，实验动物专项调查另行部

署。2021 年科技资源调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时

期资料为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。 

二、填报渠道 

登陆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

（https://nrii.org.cn/）中的资源调查模块填报信息。 

三、具体要求 

填报法人单位按要求组织完成年度调查信息填报、数据审

核、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等工作，确保本单位科技资源调查填报

信息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。 

本次调查将对重点科技资源单位、原值较高、购置时间较新

的大型科研仪器信息，以及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库信息等进

行重点核查。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报信息以及存在严重瞒报或漏报

情况的单位将给予公开通报批评，并根据相关规定记入科研严重

失信行为记录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上海市科技资源调查工作按照统一部署、分工组织的方式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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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市科委、市财政局负责本市科技资源调查工作的总体组织协

调。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相关单位的组织填报、数据

审核、汇总等工作。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承担科技

资源调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 

各填报单位于 2021年 6月 18日前完成本单位的数据填报工

作。各行政主管部门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前，完成对本系统相关

单位的数据汇总、审核工作。审核通过后，各填报单位须在线打

印审核通过的汇总表一式两份，加盖本单位公章，报送至上海市

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，材料报送截止日 2021 年 7 月 2 日。 

热线电话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联系电话：徐旻昕  54065109 

高  杰  23112566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科技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国家科技基础条

件资源调查工作的通知 

2.2021 年上海科技资源调查工作单位名录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         上海市财政局 

2021 年 5 月 1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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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8 日印发   


